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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更新（二十八）之 

向先生、龔女士涉台「共諜案」二度獲不起訴 

 

兹题述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

二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二零二零年六

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月

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

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二零二一

年四月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二零二一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二零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公佈（「該

等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本公司今日從台湾媒體獲悉，關於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

」)及其替任董事  (「 」)在臺所涉「共諜案」，繼二零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簡稱「 」)認為證據不足、難

憑王立強指述直接認定向先生和龔女士涉有「共諜」犯行而作出不起訴處分決

定，繼而被台灣高等檢察署發還重查之後，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臺北地檢

再次認為全案犯罪嫌疑不足，故二度處分不起訴。 

 

臺北地檢指出，再度清查向心公司金流，仍未查出有可疑資金進入台灣；當時透

過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向澳洲請求司法互助、調取境外證據，及向中國上海

公安局申請相關卷證資料，遭澳洲以「不符應提供司法互助之情狀」為由拒絕，

至於上海公安局則未回覆資料，故偵查後認為向心夫婦罪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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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總有來臨之日。本公司期待臺灣檢方尊重事實，尊重臺北地院對另一「洗錢

案」的無罪判決，終止上訴，以讓向先生和龔女士早日返港恢復正常生活。 
 

本公司將就本事項任何實質進展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局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戚薾珊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及戚薾珊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陳
昌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松堅先生及陳義成先生；龔青女士為向心先生
之替任董事。 

本公佈的資料旨在提供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
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
（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公
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當中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及（iii）本公佈內表
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方始作出，並以公平 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
據。 

本公佈於本公司網站 www.8171.com.hk 內刊登。 


